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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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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荷兰、法国和德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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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当代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模式ꎬ首先概述劳动力市场

“灵活保障”模式的理论ꎬ然后梳理和比较荷兰、德国、法国三国近几十年来劳动力市场

“灵活保障”改革的政策实践ꎬ进而分析“灵活保障”模式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及其差异

原因ꎮ 本文研究发现ꎬ欧洲“灵活保障”模式在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并不总能取得同等

效用ꎬ相同政策模式在不同社会协商类型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呈现截然不同的改革

效果ꎮ 欧洲一体化在社会层面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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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欧洲国家长期受困于经济发展降速、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福

利国家改革等诸多问题ꎮ 如何维持经济效率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平衡ꎬ是欧洲各国政府

普遍面临的挑战ꎮ 一个主要的困境在于:在传统的理论视域下ꎬ提高灵活性与提高保

障性两种政策取向是二元对立的关系ꎮ① 然而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丹麦与荷兰的相关政

策实践却激发了学界对灵活性与保障性之间关系的新探索ꎮ “灵活保障”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

ｔｙ)这一概念由此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ꎬ其核心逻辑在于灵活性与保障性并非必然冲

突ꎬ二者可以兼容并相互提供支持ꎬ增加就业弹性ꎮ

理论上ꎬ“灵活保障”提供了同时实现就业增长和社会团结的美好愿景ꎬ在现实中

这一理念也受到欧盟的推崇ꎮ 然而ꎬ一种局部的成功经验能否上升为具有普遍适用性

①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ꎬ在灵活就业模式与保障性之间存在一定的非兼容性冲突ꎮ 较高的就业保护水平
意味着灵活性不足而会削弱经济整体竞争力ꎻ为增强竞争力而提高灵活度意味着社会整体性特别是弱势群体的
保障性不足ꎮ 因此ꎬ劳动力市场政策势必要在两种倾向中权衡与选择ꎮ



的政策模式? 从丹麦、荷兰的先行成功案例到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的政策实践ꎬ“灵

活保障”是否如预期般美好? “灵活保障”模式在经欧盟推广后实际效果如何? 成功

的“灵活保障”政策实践又需要怎样的现实条件做支撑? 为回答上述问题ꎬ本文将首

先梳理“灵活保障”理念的兴起与发展ꎬ而后选取荷兰、德国、法国作为劳动力市场“灵

活保障”改革的三个代表性国别案例ꎬ通过政策史回顾和跨国比较ꎬ探讨“灵活保障”

理念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ꎮ

一　 从北欧到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理念的兴起

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理念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由阿德里安森

斯(Ｈａｎｓ Ａｄｒｉａａｎｓｅｎｓ)和威赫根(Ｔｏｎ Ｗｉｌｔｈａｇｅｎ)等一批荷兰学者基于丹麦、荷兰等北

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实践的经验提出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在欧盟的推动下ꎬ欧洲学界开

始更多地关注“灵活保障”的概念范畴、政策模式、作用机制以及在更多欧盟国家内的

实践评估ꎮ① 在国内学界也有学者对“灵活保障”的理论及其在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

面的政策实践进行了探讨ꎮ②

就该政策理念的内涵而言ꎬ尽管学界提出了关于“灵活保障”的各种概念界定ꎬ但并

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ꎮ 如果基于宽泛的标准ꎬ这一政策理念大致呈现出两

种逻辑:一方面增加雇主用工的灵活性ꎬ如广泛使用非标准就业合同、控制内部人力成本

以实现自由用工ꎻ另一方面强调就业的保障性ꎬ使非正式部门就业走向正规化ꎬ所有人得

到学习机会和良好的工作过渡ꎬ特别是对失业者提供保障性支持以帮助其提升就业能

力ꎮ③ “灵活保障”理论的创新之处是提出了灵活性与保障性并非相互冲突ꎬ二者可以相

互支持ꎮ 同时ꎬ也有学者提出ꎬ灵活性和保障性并非单向需求ꎬ④雇主也青睐技能突出且

忠诚稳定的员工团队ꎻ而雇员日益追求按照自身偏好达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ꎮ 因此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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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模式有可能成为劳资互利共赢的一种双向选择ꎮ

表 １　 雇主—雇员“灵活保障”措施类型

灵活性措施 保障性措施

雇主

雇佣、解雇、限期合同使用ꎻ

内部员工调休、功能灵活性ꎻ

不同生产周期工资灵活性等

培训内部员工增强就业技能ꎻ

员工适应新任务和差异化工作环境ꎻ

技能型员工的组织忠诚度等

雇员

灵活的加班、调休制度ꎻ

职业生涯中的换岗能力ꎻ

平衡工作、生活与教育等

工作岗位保障ꎻ

就业收入保障ꎻ

技能增长、个人发展保障等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灵活保障”理念发端于欧洲并非偶然ꎮ 一方面ꎬ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和就业保护

刚性问题成为欧洲企业雇佣意愿低下和欧洲失业增长的根源ꎬ①长期失业者因技能流

失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的风险提高ꎮ② 另一方面ꎬ福利国家体制作为欧洲特色社会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ꎮ 因此ꎬ无论是欧盟还是各个成员国ꎬ均长

期致力于在“灵活性”与“保障性”两个政策维度之间探索最优的政策组合ꎮ

丹麦与荷兰是“灵活保障”理念的政策先行者ꎮ 所谓“丹麦金三角”模式ꎬ是欧洲

“灵活保障”模式的最早范例ꎬ其特点是就业保障代替工作保障ꎬ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政策与慷慨的失业金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机结合ꎮ③ 相对慷慨的失业保险制度

和针对求职者的职业资格教育使劳动者较少担心失业和工作变动ꎬ较低的就业保护度

使公司较少担心雇佣劳动力的未来成本ꎮ 丹麦模式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率、失业者技能

培训与收入支持ꎬ降低了平均失业时间ꎮ④ 而荷兰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侧重于增加就业

外部灵活性ꎬ推行将灵活性与福利国家的扩张适度结合的策略ꎮ⑤ 在劳资社会伙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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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支持下ꎬ政府解除部分管制ꎬ以促进兼职、临时和弹性等灵活就业模式的发展ꎬ同

时加强保障ꎬ以平衡市场力量ꎬ①促进非全日制劳动者与全日制劳动者的权利平等ꎬ为

需要平衡工作、生活照顾和教育的劳动者与追求竞争力、可控用工成本的雇主提供共

同的解决方案ꎮ② 丹麦和荷兰的共同特性ꎬ是两国涉及灵活雇佣和综合保障的各项措

施均以社会伙伴共识协议为基础并与劳动法令相结合ꎻ③但两国的模式也有不小的差

异ꎬ与强调雇佣灵活、高水平的综合社保和积极培训政策的丹麦“金三角”模式不同ꎬ

荷兰的灵活性政策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特征ꎬ突出表现为较高的女性非标准就业率

(５８％)ꎮ④

表 ２　 荷兰与丹麦“灵活保障”类型比较

“灵活保障”类型 丹麦 荷兰

性别差异 普遍主义 性别主义

社会合作机制 合作主义 合作主义

劳动法与集体协议

混合型ꎬ在劳资协议基础上对

集体辞退行为有高度的社会保

障性

混合型ꎬ在劳资协议基础上ꎬ对临时

用工解雇行为有高度的社会保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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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层面ꎬ“灵活保障”模式更多的是基于开放式协调ꎬ以政策倡议形式推出ꎮ

事实上ꎬ在欧盟官方尚未使用“灵活保障”一词之前ꎬ在欧盟各种框架文件中关于增强

灵活性和保障性的表述就多次出现ꎮ 自 １９９３ 年发布以“增长、竞争和就业”为主题的

«德洛尔白皮书»后ꎬ欧盟在 １９９７ 年的«阿姆斯特丹欧洲就业战略指南»中使用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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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７３－８７.

Ｅｌｋｅ Ｖｉｅ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Ｊｏｃｈｅｎ Ｃｌａｓｅｎꎬ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Ｎｏ.
７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３０５－３３１.

Ｗｉｍ Ｖａｎ Ｏｏｒｓｃｈｏｔꎬ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ꎬ Ｖｏｌ.１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１５－２７.

Ｔｏｎ Ｗｉｌｔｈａ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Ｔｒｏ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１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１６６－１８６.



活性和保障性规范之间平衡的必要性”这一提法ꎻ①２０００ 年ꎬ欧盟里斯本峰会发布«欧

洲发展战略»ꎬ提出“解决竞争和发展问题的同时维护欧洲核心价值观ꎬ实现包容性的

可持续发展”ꎬ“灵活保障”正是面对技术进步、全球化冲击的复杂挑战ꎬ以维系欧洲社

会基本模式为前提ꎬ针对既有体制僵化和福利过剩引发的发展与就业困境而提出的一

种应对策略ꎮ 自 ２００４ 年欧盟宪法条约在荷兰、法国公投失败以来ꎬ欧盟在缺乏新的共

同社会政策议题情况下ꎬ将“灵活保障”打造成欧洲社会层面全新的共同议题显得尤

为迫切ꎮ② 在 ２００６ 年欧盟首脑会议上ꎬ“灵活保障”首次被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

委会”)正式提出ꎻ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欧委会提交专门报告ꎬ将“灵活保障”定位为欧洲一体

化的综合战略并在成员国层面推广ꎮ③ 在«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文件中ꎬ欧委会敦促各国

实施“灵活保障”战略并就其实施路径提出四条指南ꎮ④ 欧盟的文件将“自由” “社会

激活”与“普遍慷慨”“社会民主”等概念相融合ꎬ使“灵活保障”与“弹性”概念得到广

泛传播ꎮ⑤ 但欧盟的方式更多的是在画“概念框”ꎬ成员国层面劳动力市场“灵活保

障”政策的具体决策和实施仍然依赖于各国政府和社会伙伴之间的协商和推进ꎮ

那么ꎬ欧盟力推的“灵活保障”模式在各国具体政策实践中的效果如何? 理想的

“丹麦金三角”模式能否在欧盟国家中再现? 各国驱动改革的主导力量机制是否相

似? 其造成政策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本文将以案例形式梳理荷兰、德国和

法国在推进“灵活保障”中的政策实践、问题与调整方式ꎬ并对影响其政策效果的原因

做出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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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ｅｏｒｇ Ｓｃｈｒöｄｅｒ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ｏｗ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９－４３.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ꎬ “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ꎬ ｅｘｉｓｔｅ－ｔ－ｉｌ ｕｎ ｍｏｄè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ｉｎ Ｇｕｉｌｌｅｍａｒｄꎬ
ｅｄ.ꎬ Ｏù ｖａ ｌ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１６５－１８２.

Ｃ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Ｊｏｂ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１２.

第一ꎬ劳动合约要兼顾双方对就业灵活性的需求ꎻ第二ꎬ推行终身学习战略ꎬ提高劳动者适应能力ꎻ第三ꎬ
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帮助劳动者适应快速变化环境和减少失业时间ꎻ第四ꎬ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
供足够的收入保障、鼓励就业和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性ꎮ 参见杨解朴:«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路径解析:迈向新的
灵活保障?»ꎬ第 ４９－６３ 页ꎮ

Ｉｖａｒ Ｌøｄｅｍｅｌ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ａ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ｉｎ Ｄｕｎｃａｎ Ｇａｌｌｉｅꎬ ｅｄ.ꎬ Ｒｅｓｉｓ￣
ｔ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１９７－２０２.



二　 “灵活保障”在欧盟成员国的实践案例分析

虽然学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提出“灵活保障”的概念和理论ꎬ但
实际上欧洲各国自 ８０ 年代起已开始探索劳动力市场灵活与保障向度的改革实践ꎮ 为

了衡量各国实践的异同之处ꎬ本文选取荷兰、德国、法国三国案例ꎬ主要基于两个考虑:

一是上述三国在改革背景、实践措施、政策效用和社会协作方式等方面较有代表性ꎻ二

是从政策效果看ꎬ荷兰、德国和法国分别代表了成功的政策先行者、较为成功的政策学

习者和不够成功的政策学习者这三种情况ꎮ 下文将基于政策史回顾并借鉴威赫根等

学者对“灵活保障”的类型学分析①ꎬ梳理荷兰、德国和法国“灵活保障”改革的政策实

践ꎮ

(一)多元灵活保障的荷兰案例

荷兰的“灵活保障”政策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ꎮ 当时荷兰面临经济滞胀、企业

投资意愿下降和失业不断增长等问题ꎬ到 １９８３ 年其失业率高达 １２％ꎬ外贸也开始出现

逆差ꎮ 荷兰政府一方面严格控制开支ꎬ改善公共财政状况ꎻ另一方面开始在劳动力市

场实施“灵活保障”改革ꎮ② 其出台的政策既增加了劳动力市场内外弹性和工资灵活

性ꎬ又加强了收入保障、综合保障等要素供给ꎮ 在此过程中ꎬ荷兰政府与劳资伙伴均发

挥了重要作用ꎬ改革以社会伙伴协议与劳动法令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进ꎮ

在灵活性方面ꎬ荷兰从劳动力市场内部、外部、功能和工资等多个维度放松管制、

释放活力和增加弹性ꎮ １９８２ 年ꎬ荷兰劳资双方达成旨在增强内部灵活性和工资灵活

性的“瓦森纳协议” (Ａｋｋｏｏｒｄ ｖａｎ 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ꎬ其中两项重要共识是:第一ꎬ以普遍缩

减工时的方式实现社会整体就业的重新分配ꎬ逐步降低限制非全职就业者工资和社会

７３１　 欧洲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再探究

①

②

学界一般认为ꎬ灵活性内涵主要分为外部灵活、内部灵活、功能灵活和工资灵活四个维度:外部灵活性是
指雇主雇用、解雇和使用限期合同的频繁程度ꎻ内部灵活性ꎬ即在不改变雇用的情况下分配劳动者具体工作时间
数量与难度的方式ꎻ功能灵活性ꎬ指雇主在企业内部对员工在不同部门、岗位和任务之间进行调配的能力ꎻ工资灵
活性是指企业根据经济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来调整员工薪酬与福利成本的灵活度ꎮ 保障性概念则涉及工作保
障、就业保障、收入保障和综合保障四个方面ꎮ 工作保障是传统意义上对雇员在同一工作岗位或为同一雇主服务
的任期进行的严格保障ꎻ就业保障是指对劳动力保持连续就业状态的一种保护以及劳动者是否拥有连续变换工
作岗位的能力ꎻ收入保障是公共转移支付系统为弱势、特殊失业群体提供的基本生活收入支持ꎻ综合保障则是退
休方案、援助计划等对劳动者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能力的一种保障ꎮ 相关分析参见 Ｔｏｎ
Ｗｉｌｔｈａ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Ｔｒｏ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
ｋｅｔｓꎬ” ｐｐ.１６７－１７０ꎮ

Ｊｅｌｌｅ Ｖｉｓｓ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２３－４２.



保障的门槛ꎻ第二ꎬ限制劳动者工资增长ꎬ以保证企业利益ꎮ① 取得劳资政三方共识后

的系列紧缩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ꎮ 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年间ꎬ荷兰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

２％ꎻ１９８２－１９８５ 年间ꎬ通过以增加劳工休息日的方式减少工作时间控制劳动成本ꎬ同

时配合以严格的货币政策ꎬ对社会最低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限制冻结至 １９８９

年ꎬ荷兰整体失业情况得到明显改善ꎮ 随后在政府一系列去管制化政策中ꎬ政府和社

会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微妙变化ꎬ荷兰劳资协商机制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性ꎮ 荷兰政府

在 １９９９ 年推出“灵活性法案”(Ｗｅｔ Ｆｌｅｘ ｅｎ Ｚｅｋｅｒｈｅｉｄ)ꎬ放松雇主以临时雇佣方式用工

的限制条件ꎬ并赋予临时工人更明确的劳动权利ꎬ以释放更大的外部灵活性ꎻ② ２０００

年出台的新劳动法案尝试丰富就业的功能灵活性ꎬ允许企业劳资双方就具体工作方

式、工作时间以协商方式决策ꎮ 近年来ꎬ荷兰也在放宽解雇条件和简化解雇程序ꎬ在雇

员同意解雇的情况下ꎬ雇主无须再征得社会保障局(ＵＷＶ)的解雇许可ꎮ③

在保障性方面ꎬ荷兰更着重于构建收入保障与综合保障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荷兰在政府和社会伙伴的共同推动下不断在各类劳动者之间进行收入保障平衡:９０

年代ꎬ荷兰就平等对待全职和兼职劳工达成重要的劳资社会协议ꎬ并在 １９９６ 年以劳动

法令的形式规定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ꎬ非全职工人的薪资、休假和解雇等方面的待遇

不得低于全职工人ꎻ④自 １９９３ 年起ꎬ经政府与社会协议共同调整后ꎬ非全职工人有权

享受统一的社会最低工资和休假标准ꎻ与此同时ꎬ继续缩减一般失业金的慷慨度ꎬ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开始ꎬ对永久性雇员失业救济金领取时限进行缩减ꎬ最长期限将从 ３８ 个

月缩短至 ２４ 个月ꎻ但允许社会伙伴以集体协议方式为失业工人安排补充性私人保

险ꎮ⑤ ２０１９ 年ꎬ荷兰议会通过了新版«平衡劳动力市场法» (Ｗｅｔ Ａｒｂｅｉｄｓｍａｒｋｔ ｉｎ Ｂａｌ￣

ａｎｓ)ꎬ针对因签订长期雇佣合同的劳工享有高水平的解雇保护以至雇主不愿雇用新人

的问题ꎬ推动雇主和雇员以互益原则为基础ꎬ进一步平衡雇佣永久合同和定期合同的

风险和收益ꎮ 此外ꎬ政府还改革了原有的裁员津贴补助条例ꎬ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

利扩大至因自身职业规划而主动辞职的人员ꎬ不断缩小不同类别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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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ｖａｎ ｄｅ Ａｒｂｅｉｄ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ｅｉｔｅｎ 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ｅｓ Ｖａｎ Ｄｅ Ａｆｄｅｌｉｎｇ 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ｅ Ｇｅ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ｉｓ Ｏｎｄｅｒ Ｗ.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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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就业者在最初 １８ 个月的雇佣期后ꎬ在两年内可与雇主续签至多八份临时劳动合同ꎮ 此后临时雇员
有权与代理机构签订永久合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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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差异ꎮ 荷兰在更广泛的综合性保障改革上的探索也在不断展开ꎮ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ꎬ

灵活就业者被一同纳入国家养老金计划范围ꎮ① 而税费率统一的基本养老体制成功

遏制了妇女老年贫困化现象ꎮ

新世纪以来ꎬ荷兰更加注重打破标准和非标准工作(兼职、临时工作和弹性工作)

壁垒ꎬ促进非全日制劳动者与全日制劳动者的权利平等化ꎮ② ２００４ 年ꎬ在经历了大规

模工会抗议的背景下ꎬ荷兰政府选择向工会让步并签订了被称为“秋季协议”的三方

社会协议ꎬ在养老改革问题上ꎬ政府坚持废除与提前退休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ꎬ并明确

了合理退休和鼓励自愿延长退休时间两项重要原则ꎮ③ ２０１９ 年ꎬ荷兰劳动与社会事务

部与两个国家级工会以及荷兰雇主协会签署了新退休金计划方案ꎬ④在养老金双轨系

统⑤的缴费规则、制度调整以及特殊提前退休规则等关键议题的改革上达成了初步共

识ꎬ⑥为进一步推进养老金系统的深度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ꎮ

虽然荷兰在努力缩小各类就业之间的保障差异性ꎬ但较高的育儿成本和女性兼职

就业的“社会规范”导致夫妻就业和收入保障仍然存在不平等问题ꎮ 荷兰政府为缩小

夫妻双方休假待遇差别ꎬ将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大幅延长家庭伴侣陪伴假ꎬ特别是

鼓励父亲多休育儿假并参与家庭护理ꎻ同时ꎬ每年提供 ２.５ 亿欧元预算以筹建新的社

会托儿系统ꎬ以社会化的方式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托儿服务ꎬ以改善女性因育儿负担

而选择兼职就业带来的就业性别差异化问题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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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公共养老金(ＡＯＷ)由政府筹资使用ꎬ目前法定公共养老金领取年龄为 ６６.４ 岁ꎮ 私人养老金则由
各行业雇员和雇主建立并运营ꎮ

根据新的养老金协议ꎬ荷兰将继续收紧提前退休等特殊退休方式ꎬ在此基础上ꎬ加强养老金领取资格的
审定从而为国家养老金的运行压力释放更多空间ꎻ此外ꎬ对身体有要求的特殊行业劳工可根据特定部门和企业情
况与雇主之间商定个人退休协议ꎬ以便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合理退出劳动力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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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８７－２０１７ 年部分欧洲国家兼职就业率发展对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ｅｍｐ / ｏｎｌｉｎｅｏｅｃｄ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综合来看ꎬ荷兰 ８０ 年代启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改革降低了本国失业率、

高通胀及高负债问题ꎬ创造了所谓“荷兰就业奇迹”ꎮ① 在社会伙伴与荷兰政府的共同

努力下ꎬ重点增强雇用及工资的灵活性、收入与综合保障性ꎬ总体实现了各类就业“灵

活保障”性双突破ꎮ 当前荷兰劳动力市场的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ꎬ就业率较高ꎬ人均

工作时间较低ꎮ 荷兰兼职就业率居欧盟国家首位(见图 １)ꎬ非标准就业率从 １９８４ 年

的 ２６.４％增至 ２０１８ 年接近 ４０％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女性为代表的兼职、临时及其他

类型弹性就业者的结构性增长ꎮ② 第二ꎬ劳动力市场分化程度不大ꎬ就业观念更新较

快ꎮ 在强调就业灵活和综合保障性政策引导下ꎬ荷兰就业者与雇主都更乐于接受非全

职雇佣的形式:荷兰总体兼职工作质量要显著高于英国等其他高兼职率国家ꎬ拥有高

等学历非全职就业者中有 ２６.５％从事管理及专业技术岗位等兼职工作ꎬ这在欧洲国家

中比例最高ꎮ③ 社会大众认知的“好工作”和“全职工作”并不完全对应ꎮ 有学者指

出ꎬ荷兰“灵活保障”改革措施只是以新的方式实现了原有劳动力的重新分配ꎬ对不同

就业群体产生的激励效应并不均衡ꎬ由于在高度灵活化的劳动力市场上ꎬ工作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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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稳定性较弱ꎬ技能较低的劳动群体在荷兰就业结构中仍处于弱势地位ꎮ① 但总体

来看ꎬ荷兰的就业改革是成功的ꎬ在劳资政三方共识与政策法令的规制下ꎬ荷兰劳动力

市场实现了包含核心就业者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整体性结构调整ꎬ同时这种成本共担的

方式使改革的代价并非仅由劳动力市场的“外部人”买单ꎮ② 荷兰当前的就业率高达

７８％ꎬ是欧洲就业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ꎬ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数据与过去几十年成功的

“灵活保障”政策实践密不可分ꎮ

(二)国家与社会力量重塑“合作主义”的德国案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德国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大陆模式ꎬ③存在雇佣管制多、行业集

体协议工资高、失业替代率高等现象ꎬ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用工意愿下降和失业者再

就业意愿低等问题ꎮ④ 科尔政府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尝试ꎬ但效果有限ꎮ １９９８

年上台的施罗德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领域开始实施关键性改革ꎬ核心阶段在

其第二任期内ꎬ由哈茨委员会主导ꎮ 国内外介绍哈茨改革的文献普遍认为ꎬ⑤施罗德

政府的主要政策逻辑是逐步拆解高福利、高保护性的被动型劳动力市场政策ꎬ转而强

调就业“灵活性”与保障“紧缩性”ꎬ同时配合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ꎮ 面对改革中暴

露出的灵活有余、保障不足的问题ꎬ在后续的改革中德国也在不断探索完善收入、就业

和综合保障的政策组合ꎮ 其“灵活保障”改革打破了德国市场经济中政府有限干预的

传统原则ꎬ改革更多地呈现为以政府力量为主导、辅以社会伙伴积极配合的基本模式ꎬ

劳资政三方在改革关键节点基本实现积极合作与良性互动ꎮ

在探索外部灵活性方面ꎬ哈茨改革的“灵活保障”政策在不断探索以较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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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０６ꎮ 国内主要文献有:姜照辉:«经济危机中德国如何实现就业奇迹?»ꎬ载«德国研究»ꎬ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ꎻ
杨解朴:«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路径解析:迈向新的灵活保障?»ꎻ刘涛:«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 Ｖ 型
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ꎻ杨伟国、[德]格哈德伊林、陈立坤:«德国“哈茨改
革”及其绩效评估»ꎻ柳清瑞、[德]迪特尔博加:«德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现状与政策»ꎬ载«德国研究»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ꎻ刘露露、郑春荣:«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
析»ꎬ载«德国研究»ꎬ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等ꎮ



成本激励多种就业灵活性的政策手段ꎬ大力推动短时就业(ｍｉｎｉ－ｊｏｂ / ｍｉｄｉ－ｊｏｂ)①发展

并提供政策优惠ꎮ 短时工作制能够以较低的工资成本创造更多就业ꎬ同时为劳动者提

供基本收入保障和向标准就业转化的机会ꎬ因而受到推崇ꎮ② 同时ꎬ政府在 ２００３ 年放

宽对临时就业的管制ꎬ并鼓励创业行为ꎬ推出创业专项补助(Ｉｃｈ－ＡＧ)ꎬ承诺如果创业

失败仍可返回领取失业救济金ꎮ 在经济危机期间ꎬ德国政府延长了工资补贴时限ꎬ并

降低了企业申请短时工作补贴门槛ꎬ简化了行政手续ꎬ继续增加外部就业弹性ꎬ德国因

此出现短时工作的迅速增长ꎮ③

在就业内部灵活性与工资灵活性方面ꎬ德国政府采取了更多“紧缩性”政策:哈茨

改革中政府缩减了一般失业保险金的慷慨程度ꎬ将失业金(失业金 Ｉ)领取上限从 ３２

个月下调至 ２４ 个月ꎬ对 ５０ 岁以下的失业金领取上限降至 １２ 个月ꎻ并对无正当理由拒

绝再就业的行为进行相当严厉的失业金惩戒ꎮ 据统计ꎬ改革后德国年惩戒超过百万

次ꎮ④ ２００９ 年ꎬ面对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引发的就业压力ꎬ默克尔政府与劳资伙伴达

成“保就业”共识ꎬ实施强化企业内部灵活性的新政:允许在企业弱经营周期内通过缩

减工人工时并按比例减少工资支出的方式替代裁员手段控制成本ꎬ同时政府也以财政

补贴形式承担企业部分工资成本ꎬ这种劳资政三方合作实现“弹性就业”的方式规避

了危机时期的大规模裁员潮ꎬ失业率峰值不足 ８％ꎮ⑤

近年来ꎬ德国也在不断探索着功能灵活性领域的改革ꎮ ２０１８ 年ꎬ德国在新颁布的

劳动法案中增强了企业内部各类员工灵活性谈判的议价权ꎻ⑥并要求当企业出现更多

用工需求时ꎬ应率先考虑希望增加工时的内部兼职员工ꎮ⑦ 如今ꎬ新技术应用和就业

专业化趋势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需求ꎬ预计至 ２０２５ 年ꎬ德国将流失 １３０ 万个岗位ꎻ至

２０３０ 年ꎬ将出现 ５００ 万个专业技术岗位缺口ꎮ 从目前到未来一段时期ꎬ德国将面临劳

动力市场专业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ꎮ ２０１９ 年ꎬ德国通过一项旨在为劳工增加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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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工作制也有译为“迷你工作”(ｍｉｎｉ－ｊｏｂ)或“小型工作”(ｍｉｄｉ－ｊｏｂ)ꎮ
Ｊａｎｉｎｅ Ｌｅｓｃｈｋｅ ｅｔ ａｌ.ꎬ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ｒｔｚ－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

ｎｙꎬ” ｐｐ.５－８.
德国短时工作从 ２００７ 年的每月 ２ 万人增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的 １５０ 万人ꎬ参见 Ｊａｓｏｎ Ｈｅｙｅｓꎬ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ꎬ” ｐ.７９ꎮ
刘涛:«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 Ｖ 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ꎬ第 ７４－７７ 页ꎮ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法令允许在雇用超过 ４５ 人的中型企业ꎬ雇员有权向资方提出主动缩减 １－５ 年工作时间的要求ꎬ且缩减

期结束后雇员有权恢复原来的工作时间ꎬ但法案同时规定:提出该要求的员工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十五分之一ꎮ
在当公司出现利益严重受损时ꎬ雇主有权拒绝该要求ꎻ当公司想要引入更多的外部雇员时ꎬ则应首先举证为何不
能增加内部兼职员工工时ꎮ

Ｅｕｒｏｆｏｕｎｄ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Ｌａｔｅｓ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Ｑ２ ２０１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训机会的新法令ꎬ联邦职业介绍所(ＢＡ)将以补贴雇主的方式支持并鼓励受技术变革

影响的在职员工参加培训课程并更新技能ꎮ①

灵活性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保障性改革的配套ꎬ因此ꎬ德国保障性改革的政策重

点就是就业、收入与综合保障的整体推进ꎮ 在就业保障方面ꎬ哈茨委员会在对德国就

业机构(ＰＳＡ)进行重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就业服务功能ꎬ根据失业者具体工作技能

掌握情况开展培训、职业介绍活动并配合一定的惩戒措施ꎮ② 同时ꎬ德国在进一步放

宽外部技术劳工的“灵活保障”议题上也展开了更多讨论ꎬ社会伙伴双方均表达了积

极的态度ꎮ③ 针对德国长期失业者与残疾人弱势群体就业难的问题ꎬ２０１９ 年ꎬ德国出

台新的劳动法令ꎬ规定:对雇佣领取失业金 ＩＩ 类弱势群体两年及以上的私营雇主提供

工资补贴ꎬ④对雇用 １８ 岁以下严重残障者的雇主则设有非常慷慨的补贴条款ꎬ由社会

保险全额缴纳其工资补贴ꎮ⑤

在增强边缘就业者收入与综合保障方面ꎬ德国将一般失业救济金缩减与对家庭补

助政策扩大相结合ꎮ 例如ꎬ在哈茨改革系列法案(Ｈａｒｔｚ Ｉ－ＩＶ)中ꎬ政府先后推出解除

短时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上限的政策ꎬ同时对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统一失业救助制度

(失业金 ＩＩ)同样进行颠覆性的改革ꎬ取消超过失业金领取上限且被认定为有工作能

力的“求职者”的失业救助金资格ꎬ但对弱势群体设立特殊条款ꎮ 面对德国就业整体

“保障性不足”的质疑ꎬ默克尔联盟政府实施了将短时劳动者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围

等一系列激励政策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正式引入统一的全国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政策回应ꎮ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德国劳动力成本ꎬ但也为实施灵活化就业政策提供了更强

的社会保障基础和政策合法性ꎬ也获得了社会伙伴双方的支持ꎮ

综上而言ꎬ随着 ９０ 年代德国经济低迷和失业问题恶化ꎬ施罗德政府突破传统“仲

裁人”角色ꎬ尝试主导劳动力市场和社保体制改革ꎬ进行了较为激进的灵活导向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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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员工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后才能获得补贴ꎮ 例如ꎬ员工在公司工作超过 ４ 年ꎬ并在过去的 ４ 年中没有参加
过公共资助的培训课程ꎮ 批准的机构需要在四个星期内组织相关培训ꎮ

失业救助金领取者如果没有按约定出席就业中心的会见、参加职业培训以及签署职业介绍则失业金待
遇将被扣除 ３０％ꎻ如果连续三次违约ꎬ则面临全部取消的惩罚ꎮ 此外ꎬ失业者还必须接受失业金领取的家计调查ꎮ
如果刻意隐瞒收入也会面临严厉的惩罚ꎮ 参见刘涛:«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 Ｖ 型转弯和政治光谱
的中性化»ꎬ第 ７４－７７ 页ꎮ

２０１８ 年秋由联邦内政部、经济技术部和劳工部合作动议旨在为第三国熟练劳工进入德国工作提供便利
的新«技术移民法案» (Ｆａｃｈｋｒäｆｔｅ－Ｚｕ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ꎬ参见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ＤＧＢ)ꎬＥｃｋ￣
ｐｕｎｋｔｅ ｆüｒ 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ｎｉｃｈｔ ａｕｓｒｅｉｃｈｅｎｄꎬ ２０１８ꎮ

补贴额度为员工第一年工资的 ７５％ꎬ次年降至 ５０％ꎮ 此外ꎬ政府还将退还一定数量的社会保障金ꎮ
就业前两年的工资补贴额度为社会最低工资的 １００％ꎬ即 ２０１９ 年每小时 ９.１９ 欧元ꎮ 在接下来三年中工

资补贴将每年减少 １０％ꎬ最长补贴期为 ５ 年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ｆｏｕｎｄꎬ “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Ｌａｔｅｓ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Ｑ３
２０１９.”



福利化”改革ꎮ 德国“灵活保障”改革总体呈现“灵活先行、保障后补”的方式ꎬ在改革

关键期以增加各类灵活性政策为主ꎬ但也辅以就业、收入和综合保障性措施ꎮ 经过哈

茨改革ꎬ短时工作和临时工作政策显著促进了德国就业增长ꎬ失业人数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００ 万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不足 ３００ 万ꎬ长期失业人口也出现锐减ꎬ青年失业率为欧盟最

低ꎻ①而增强用工和工资灵活性的方式也使德国较好地控制了用工成本ꎬ２０１０ 年比十

年前劳动力价格上涨约 １０％ꎬ涨幅仅为邻国法国的一半ꎮ 危机期间ꎬ德国企业大大提

高了抗风险能力ꎬ有效工资成本控制配合良好的培训政策ꎬ使德国劳动力在后危机时

代展现出较高的人力资本价值ꎮ② 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ꎬ德国的就业改革更多地走向

“灵活”一端ꎬ并未处理好就业分化的问题ꎮ 短时、临时雇员没有得到与标准就业者同

等的社会保障水平ꎻ而从标准就业转化率来看ꎬ灵活就业实践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ꎻ③

失业者和被迫从事短时工作的再就业者的收入不足也引发了对于“工作贫困”问题的

关注ꎮ④ 在哈茨改革中ꎬ政府力量主导改革的方式对于政府职能定位完全是“破框式”

的转向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虽然德国提供的就业方案有保障性不足的风险ꎬ但在改革的

关键性议题上ꎬ工会与雇主均选择与政府统一阵线ꎬ达成重大妥协以重建国家经济和

劳动竞争力ꎬ这也可以看作是德国社会强“合作主义”精神的另一种体现ꎮ 在艾斯平－

安德森的欧洲福利国家比较框架中同样被列为大陆模式的法国ꎬ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也针对劳动力市场和保障体制的僵化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改革尝试ꎬ然而在

“灵活保障”关键性议题上却未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ꎬ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ꎮ

(三)国家主义漩涡中社会角力的法国案例

法国劳动力市场政策转向同样始于 “石油危机”后的经济滞胀时期ꎮ 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ꎬ以财政赤字手段刺激经济ꎬ以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消费和生产活动、减少失

业为目标的凯恩斯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并未使法国重获经济增长和改善就

业ꎬ反而带来更严重的赤字和通胀问题ꎬ法国急需对劳动力市场体制做出调整和应对ꎮ

经过 ３０ 多年的政策尝试ꎬ法国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但无

论是灵活就业比例还是社会保障均衡度ꎬ与荷兰等国相比差距较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４４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ｆａ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ｕ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 Ｌｉｅｂｅｎｂｅｒｇꎬ „ Ｂｅｓｃｈäｆｔｉｇｕｎｇｓｗａｃｈｓｔｕｍ ｄｕｒｃｈ ｅｆｆｉｚｉｅｎｔｅｒｅ Ａｌｌｏｋａｔｉｏｎ ａｕｆ ｄｅｍ Ａｒｂｅｉｔｓ￣
ｍａｒｋｔ“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ｄｉｅｎｓｔꎬ Ｖｏｌ.９１ꎬ Ｎｏ.１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Ｓ.７７８－７８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Ｅｈｌｅｒｔꎬ Ｊｏｃｈｅｎ Ｋｌｕｖ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ꎬ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Ｙｏｕｔｈｓꎬ”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６６７０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５－７.

Ｗｅｒｎｅｒ Ｅｉｃｈｈｏｒｓｔ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ｘꎬ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 Ｄｕａｌ Ｐａｔｈ ｔｏ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ｐ.７７.

Ｌｕｉｇｉ Ｂｕｒｒｏｎｉ ａｎｄ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Ｋｅｕｎｅꎬ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１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７５－９１.



法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始终是在国家主导下推进的ꎬ政府与社会的协商共识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改革的政策空间ꎮ 到目前为止ꎬ社会伙伴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更多呈现为

阻碍作用ꎮ

在激励外部灵活性方面ꎬ法国的政策尝试起步较早ꎮ 以 １９８２ 年颁布的«奥鲁法

案»(Ｌｏｉ Ａｕｒｏｕｘ)为标志ꎬ法国政府开始放宽对兼职雇佣的限制并在企业层面尝试以

劳资协商的方式引入灵活性ꎻ①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ꎬ政府推出两部法律放松了对临时雇佣

的管制ꎬ并引入一种新型兼职劳动合同(ｗｏｒｋ ｏｎ ｃａｌｌ)ꎬ②各类非标准就业自 ８０ 年代起

呈现出较快增长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希拉克时期推出了备受争议的外部灵活措

施———２００５ 年引入的“初次就业合同”(Ｃｏｎｔｒａｔ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ｅｍｂａｕｃｈｅ)法令ꎬ旨在放松企

业对 ２６ 岁以下青年劳工的解雇限制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ꎮ 这项议案虽然得到了雇主

方的支持ꎬ但多数工会和学生团体都激烈反对ꎬ在 ２００６ 年春季出现了超过 １００ 万人的

街头抗议ꎬ甚至升级为暴力活动ꎮ 强大的社会阻力使政府不得不收回政令ꎮ 如今ꎬ法

国政府的青年灵活就业政策转向了发展学徒制ꎬ学徒合同年龄限制条款从 ２５ 岁放宽

至 ２９ 岁ꎬ并简化终止合同的手续ꎻ同时放宽对 １８ 岁以下青年工人严格的工时保护

制ꎮ③ 在雇主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培训青年学徒的政府补助支持ꎮ④ ２０１８ 年ꎬ全法共签

订超过 ３０ 万份学徒制合同ꎬ⑤青年就业总体呈现稳步好转趋势ꎬ但法国的青年就业水

平与德国等学徒制发展更佳的国家来说还有较大差距ꎮ⑥

在增强内部灵活性和工资灵活性方面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法国出台法令开始施行

以企业协商为基础的管理人员“薪资个人化”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ｙ) 政策ꎻ从 ２０００

年起ꎬ在法实行的 ３５ 小时工作制由于过严的保护条款为很多雇主所不满ꎬ因此ꎬ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开始ꎬ政府颁布新法案放宽严格的工时限制ꎬ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增加工

作时间ꎮ ２００８ 年ꎬ萨科奇政府放松雇主对永久合同的解雇权和雇佣限期合同劳工的

管制程度ꎻ同年 ７ 月ꎬ推出«工作时间调整法案»ꎬ将每年合法工作时间由 ２１８ 天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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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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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郑桥:«法国的集体谈判制度»ꎬ载«中国工运学院学报»ꎬ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ꎬ第 ５４－５５ 页ꎮ
[法]弗朗西斯凯斯勒:«法国社会保障制度»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１２４ 页ꎮ
根据法国«劳动法»Ｌ３１６２－１ 条ꎬ１８ 岁以下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不能超过 ３５ 小时ꎬ每天不能超过 ８ 小

时ꎮ 此次法案调整规定:如果集体工作合理ꎬ从事建筑工地、公共工程、景观空间开发和维护活动的雇主可将青年
劳动者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增加 ５ 小时ꎬ将每天的最长工作时间增加 ２ 小时ꎮ 但年轻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成人正常的每日和每周工作时间ꎮ

Ｌａ ｌｏｉ ｐｏｕｒ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ｄｅ ｃｈｏｉｓｉｒ ｓｏｎ ａｖｅｎ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ꎬ ２０１８－８ꎬ ｐ.３.
法国劳工部ꎬＤａｒ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 ＰＯＥＭꎬＣｏｎｔｒａｔｄ’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ｓｓａｇｅꎬ ２０１８－６ꎬ ｐ.９ꎮ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法国青年失业率约为 ２０％ꎬ而同期德国青年失业率仅为 ５.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ｙｏｕｔｈ－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到 ２４５ 天ꎬ同时取消对超时劳动薪酬的课税ꎻ允许企业与劳工代表直接就工时进行协

商ꎬ以打破 ３５ 小时工作制对企业灵活用工的规制ꎮ ２０１５ 年ꎬ时任经济部长马克龙推

出旨在重点增强就业内部灵活性的劳动法改革方案:强化雇主解聘权ꎬ进一步加强企

业内部用工灵活性并为劳动纠纷诉讼设置经济赔偿封顶ꎻ同时为提高企业内部决策效

率ꎬ对雇员 ５０ 人以上的企业劳资机构实施精简改革:将员工代表、企业委员会和工作

条件委员会合并为经济社会委员会ꎬ劳资双方以绝对多数的表决方式制定工时和工资

的具体协议ꎬ①在 ２０１７ 年当选总统之后ꎬ马克龙继续对长期临时雇佣条款做进一步修

订ꎬ②新版劳动法在企业内部公共事务上也给予劳资双方更大的自主权以增强内部灵

活度ꎮ

在功能灵活性方面ꎬ法国也不断做出创新尝试:１９８５ 年ꎬ在法国劳动法中首次提

出“雇主群”就业概念(Ｇｒｏｕｐ 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ｕｒｓꎬ ＧＥｓ):不再遵从传统的“单一雇主—单

一雇员”模式ꎬ区域内多个公司组成的雇主群(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ｇｒｏｕｐ)作为共同雇主为劳工提

供无限期全职工作岗位ꎬ劳工则同时服务于多家公司的独立任务ꎮ③ 虽然在农业等领

域取得一定的实践效果ꎬ但这种带有“共享性质”的就业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

较低ꎮ ２００８ 年ꎬ萨科奇试图把各种不同类型和期限的雇佣合同合并为一种灵活性更

强、形式统一的“单一劳动合同”ꎬ以提升企业的雇佣意愿ꎬ因争议太大而被搁置ꎮ

在保障性领域ꎬ法国着重于解决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保障的不平等问题并致力于

提升综合就业保障:１９９２ 年ꎬ法国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达成一项失业保险金的改革协

议ꎬ在给付时间限定且给付标准统一递减的基本原则下ꎬ一般支付 ３０ 个月之后由特殊

团结津贴代替ꎮ ２０００ 年ꎬ社会伙伴就领取失业补助和积极求职相挂钩的共同改革意

愿达成一致意见ꎬ确认个人领取失业金必须与在就业中心签署个人就业行动计划

(ＰＡＰ)挂钩ꎮ④ ２００４ 年ꎬ法国引入了“个人培训权利”ꎬ促进雇主期望和劳工现有技能

之间的进一步匹配ꎮ 同时ꎬ政府对职业培训系统模式进行重大改革ꎮ 当前政府针对长

期与短期合同雇员在领取失业金上的不平等地位ꎬ以紧缩和扩张性政策相结合的方式

对领取失业金的条件限制进行调整:对一般失业者失业金进行收缩性调整ꎻ如果失业

者参加职业培训则失业金领取可延长 ６ 个月ꎻ同时政府放宽了非标准劳动者领取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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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新劳动法规定ꎬ企业决议的多数投票表决制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实施ꎮ
使临时工作机构可以与雇员签订连续性工作合同(第 １１６ 条)ꎬ参见 Ｄｏｓｓｉ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Ｌａ ｌｏｉ ｐｏｕｒ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ｄｅ ｃｈｏｉｓｉｒ ｓｏｎ ａｖｅｎｉ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ꎬ Ｐａｒｉｓ: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ꎬ ２０１８ꎮ
参见 １９８５ 年法国劳动法ꎬ Ｃｏｄｅ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 ８５°－７７２ꎮ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２１ꎬ Ｉｓ￣

ｓｕｅ ４５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ꎬｐｐ.３６－３９.



金的条件并缩短失业金发放周期ꎮ ２０１８ 年起ꎬ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将首次扩大至主动

辞职的劳动者和创业者ꎮ 为帮助劳工提升技能、维持工作能力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

变化ꎬ马克龙政府采取国家大规模投资集体职业培训的方式ꎬ为所有雇员建立个人培

训账户(ＣＰＦ)并将优先资助兼职人员和长期性培训ꎻ同时明确雇主在这方面的责

任ꎬ①建立企业间的培训互助机制ꎬ中小企业将获得大企业支付的培训帮扶资金ꎮ② 此

外ꎬ政府还强化了法国就业中心的职业咨询服务功能ꎬ特别是向更需要帮助的工人和

普通雇员倾斜ꎮ

然而ꎬ法国的保障性改革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社保体系的综合改革一直

步履维艰ꎮ 由于法国失业津贴体系非常复杂、改革阻力较大ꎬ改革并未对原有体制实

施根本性调整ꎬ而是通过社会融入性政策、扩大社保融资等方式来应对体制的运转困

难与危机ꎮ １９９１ 年ꎬ社会党政府引入新的社保融资方式“社会普通税金”(ＣＳＧ)ꎬ以基

于整体家庭收入(劳动收入、转移收入和遗产)而非单纯对劳动收入征税的新型社会

再分配融资方式ꎬ应对社保财政危机并减轻企业负担ꎮ 萨科奇政府在退休金改革议题

上也比较激进ꎬ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 ６２ 岁并加强自主退休补充计划ꎻ在 ２００３ 年菲

永改革基础上继续推进ꎬ③实现了某些特殊退休体制与“一般退休体制”的并轨ꎮ 当前

法国政府正在酝酿新一轮的退休金综合保障改革ꎮ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起ꎬ法定的退休年

龄仍保持 ６２ 岁不变ꎬ但将全额养老金领取的年龄推迟到 ６３ 岁ꎮ 为解决养老金赤字问

题ꎬ针对各行业特殊养老金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引发了众多社会争议ꎬ法国铁路公司、法

国总工会(ＣＧＴ)和“工人的力量”(ＦＯ)等组织公开表达了不满和反对ꎮ 一直以来ꎬ法

国各届政府的改革议程都是在社会各方的争吵与阻力中艰难地尝试和推进ꎮ 总体来

看ꎬ各类非标准就业者与“内部人”之间在就业、收入和综合保障性上的差异性仍十分

显著ꎮ

当前ꎬ法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ꎬ主要表现为 “灵活有限”和“保障分

化”问题并存ꎮ 首先ꎬ法国当前就业结构依然灵活性不足ꎬ２０１７ 年法国非标准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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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版失业保险劳资协议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开始实施ꎬ５５ 岁以上的失业者依然保持 ３６ 个月的最高领取时
限ꎬ在 ５３－５５ 岁的过渡阶段ꎬ领取最高时限为 ３０ 个月ꎮ ５０－５５ 岁有意愿接受培训的失业者个人培训账户(ＣＰＦ)
的培训时数可相应增加ꎬ最多增加 ５００ 小时ꎮ

从 ２０１９ 年起分十年发放 ５０００ 欧元的培训经费ꎬ对于没有足够职业技能的劳工经费金额则为 ８０００ 欧
元ꎬ各企业按比例以培训捐金(Ｃｏｔｉｓａｔｉｏｎ)方式出资(现行的 １％培训和学徒税率不变)ꎬ企业培训捐金由社会保险
费及家庭补助金征收联合机构(ＵＲＳＳＡＦ)自动征收ꎬ以简化企业行政手续ꎮ 参见法国劳工部:Ｒéｆｏｒｍｅ ｄｅ ｌａ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ｄｅｓ ａｉｄｅｓ ｐｏｕｒ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ｒ ｌ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ｓ à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ｕ ｎｕｍéｒｉｑｕｅꎬ ２０１８－３ꎬ ｐ.８ꎮ

２００３ 年ꎬ在希拉克总统任内ꎬ菲永总理推动的退休金改革将公务员系统与一般体系的退休金体制并轨ꎮ



约为 １６.７％ꎬ而同期荷兰兼职率接近 ４０％ꎬ德国的兼职就业率也达到了 ２４.２％ꎬ①从工

资成本来看ꎬ在 ２１ 世纪最初十年ꎬ法国的劳动成本上涨 ２０％ꎬ为德国同期的两倍多ꎮ②

从解雇管制角度看ꎬ虽然当前无限期全职(ＣＤＩ)就业增量已经弱化ꎬ但其存量占比超

过 ８５％ꎬ依然是法国就业的主体ꎬ该类劳动保护成本过高导致法国就业结构的灵活性

严重不足ꎮ 其次ꎬ劳动力市场核心与边缘群体的保障分化问题显著ꎬ与“内部就业者”

高工资刚性及严格的解雇管制条款相比ꎬ各类“外部人”(非标准就业者)常常面临失

业常态和保障性不足的问题ꎻ③法国对灵活就业类的保障政策更多采取了以国家特殊

转移支付的方式而非基于对原有体制的统筹改革ꎬ以退休金体系改革为核心的社保体

制转型也备受争议ꎮ 面对种种僵化且高成本的劳动力市场痼疾ꎬ虽然政府一直力求平

衡和突破ꎬ但依然困难重重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ꎬ法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主要是在政府

主导下采取新法代替旧法的方式推进ꎬ社会伙伴在许多改革关键节点上并未对政府议

案表达共识ꎬ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灵活保障”议题上常常呈现出对立形态ꎮ

三　 “灵活保障”改革多元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比荷兰、德国、法国“灵活保障”政策的实践ꎬ我们观察到不同国家的改革

结果出现了较大分化ꎮ 虽然各国在解除非标准雇佣限制、扩大失业救济金保障范围、

集体谈判去中心化等诸多政策努力上展示出了共性部分ꎬ但笔者认为ꎬ更应关注的是

在不同国家采用“灵活保障”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差异ꎮ

当我们在探讨“丹麦金三角”模式的成功之处时ꎬ首先注意到的是高就业率、较强

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完善的保障性等政策效果ꎬ而在思考为何成功时ꎬ实质上的探

讨范畴已经超出公共政策的设计ꎬ而是涉及丹麦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等深层因素ꎮ

丹麦“灵活保障”体制展示的远不止是表面的政策效用ꎬ更是个体和集体对社会规范

和规则的适应与行动ꎬ这也是丹麦就业奇迹中独一无二的部分ꎮ④ 若将“灵活保障”政

策置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路径中ꎬ那么可以将“灵活保障”就业模式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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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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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据欧洲统计局(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ꎬ法国就业人口约为 ２８２０ 万ꎬ兼职就业人口为
４７１.１ 万ꎻ而同期德国就业人口约为 ４５００.７ 万ꎬ其中兼职就业人口 １０９２ 万ꎮ 同期英国就业人口约为 ３２５９.７ 万ꎬ兼
职就业人口 ８５６ 万ꎮ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 / ｆｒａｎｃｅ / 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ｓｔｓ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Ｙａｎｎｉｃｋ Ｌ’Ｈｏｒｔｙꎬ Ｌ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ｅｍｐｌｏｉꎬ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５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ｙｅｒꎬ Ｌａ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é ｄａｎｏｉｓｅꎬ ｑｕｅｌｓ 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ｓ ｐｏｕ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ｕｅ ｄ’ Ｕｌｍ ( ｃｏｌｌ.

ＣＥＰＲＥＭＡＰ)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２３－２４.



丹麦社会系统的一个“子产品”ꎮ

虽然从社会学角度来看ꎬ在现行政策与代表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果”或“状态”之

间建立真正的因果联系是一件复杂的任务ꎮ 但在尝试为不同社会适用“灵活保障”模

式的差异性寻找合理化理论支撑时ꎬ我们的关注点走向特定的社会结构、协商模式与

政治文化也是合乎逻辑的ꎮ 借用乔伯特(Ｊｏｂｅｒｔ)和博耶(Ｂｏｙｅｒ)理论中的“社会调节”

概念ꎬ灵活性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参与者之间构建的特定权力关系及其政治秩序的关键

作用ꎮ①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ꎬ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形态取决于社会冲突和政治进程的

“制度性妥协”下社会各方博弈、调和并妥协(至少是默许)的结果ꎮ② 也就是说ꎬ政治

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和“政治秩序”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水平ꎮ 在劳动

力市场领域内ꎬ各方制度性妥协机制突出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伙伴之间的协商模式ꎬ而

劳资政三方关系的探讨是一个涉及产业关系、劳工组织、社会协调的大概念ꎬ 包括企

业管理、集体谈判、政府决策分析、冲突管理和国家调控等复杂社会关系ꎮ 如果采取比

较宽泛的划分标准ꎬ如参考美国学者邓洛普的产业关系视角ꎬ③三方关系存在三种基

本形态:一是多元主义ꎬ即三方三足鼎立ꎻ二是合作主义ꎬ即工会和企业大致平衡ꎬ政府

处于协调地位ꎻ三是国家资本主义ꎬ即国家、企业力量强势ꎬ而工会相对较弱ꎮ④ 在此ꎬ

我们大致可将荷兰、德国、法国分别归属于这三种类型ꎮ 下文将重点论证不同的三方

关系类型在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改革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ꎮ

(一)荷兰“浮地模式”下的社会协商模式

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ꎬ荷兰的劳资社会关系一直比较稳定而有序ꎬ常被称为“浮地模

式”ꎮ⑤ 从历史发展时期来看ꎬ具有多元主义特征的荷兰三方关系虽然总体均衡ꎬ但不

同时期也各有侧重ꎮ 从二战后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主要是国家在三方关系中占主导地

位ꎬ政府在维系劳资关系、调节社会矛盾和福利保障的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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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ｒｕｎｏ Ｊｏｂｅｒｔꎬ “Ｌ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ｄｅ ｖｕｅ ｄ’ ｕｎ ｐｏｌｉｔｉｓｔｅꎬ” 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ｏｍｍａ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Ｊｏｂｅｒｔꎬ ｅｄｓ.ꎬ Ｌｅｓ ｍé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１１９－１４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ｙｅｒꎬ Ｌａ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é ｄａｎｏｉｓｅꎬ ｑｕｅｌｓ 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ｓ ｐｏｕ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２７.
学界一般以美国学者邓洛普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劳动关系系统»一书作为产业关系的学术研究开端ꎬ参见

Ｊｅａｎ Ｂｅｒｎｉｅｒꎬ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Ｗｏｒ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ｙ Ｊｏｈｎ Ｔ. Ｄｕｎｌｏｐꎬ”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ｓ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８８９－８９０ꎮ

Ｊｏｈｎ Ｔ. Ｄｕｎｌｏｐ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２７５－２８２.

“浮地模式”在广义上指荷兰人宽容、善于协商妥协的文化ꎬ狭义上则专指荷兰的产业关系ꎬ即工会、资
方和政府三方的关系ꎮ “浮地”是在低于海平面的土地上通过筑坝围海、排干海水后得到的土地ꎮ 这种时刻被海
水威胁的生存环境ꎬ使荷兰人建立起相互宽容、协商和妥协ꎬ以达成必需的共识、同舟共济的观念ꎮ Ｓｅｅ Ｌａｎｓ
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ꎬ Ｊｏｈａｎ Ｇｒａａｆ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ｕｕｄ ｄｅ Ｍｏｏｉｊꎬ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
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７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１９７－２１４.



在工资标准的设定方面起到强制性规范作用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经济问题凸

显ꎬ特别是 １９８２ 年达成了以“工资节制”为导向的“瓦森纳协议” (Ａｋｋｏｏｒｄ ｖａｎ Ｗａｓ￣

ｓｅｎａａｒ)后ꎬ荷兰劳资双方作用开始凸显ꎬ而劳资协议也成为国家劳动立法的基础性文

件ꎮ 荷兰的劳资双方组织度都比较高ꎬ超过 ８０％的企业加入雇主协会ꎻ而工会方面ꎬ

虽然荷兰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近年也出现“去工会化”趋势ꎬ工会入会率不足 ２０％ꎬ

但是由于荷兰政府有权将集体协议中涉及如薪水、工作时间等条款通过扩展机制覆盖

至相关部门的所有雇主和雇员ꎬ荷兰集体谈判覆盖率也高达 ７８％(２０１６ 年)ꎮ 工会密

度的下降虽然导致工会代表性和地位合法性遭到质疑ꎬ但也有新型工会正在涌现ꎬ吸

引着自雇劳动者和灵活就业者等年轻、多元化的劳动群体的加入ꎮ

荷兰的三方协商机制主要有国家级、行业级和企业级三层ꎬ近年来表现出越来越

强的“去中心化”特征ꎮ 国家一级的社会经济理事会(ＳＥＲ)和劳工基金会(ＳｔｖｄＡ)主

要向政府提供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建议ꎬ并与政府进行有关社会协议条款的协商ꎬ同

时向行业级集体谈判提供指导性建议ꎮ 而大多数社会对话实际上是在部门一级进行

的ꎬ部门级的协议内容更多涉及工作条件ꎬ较少关注社保的原则性条款ꎬ而且越来越具

有框架协议的特征ꎬ从而给公司一级留下关于工时和其他工作条款的协商空间ꎮ 特别

在一些行业(如金属部门)的劳资协商中ꎬ雇主倾向减少协调ꎬ以更多地考虑公司层面

实际情况的差异ꎬ具体内容由公司一级的工会或劳资联合会制定ꎬ许多大公司都有自

己的协议ꎮ 据 ＩＣＴＷＳＳ 数据库统计ꎬ２０１０ 年的公司协议覆盖率约为 ８４％ꎮ①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社会传统ꎬ荷兰的社会协商模式特别强调社会团结精神ꎮ 有

学者认为ꎬ这种团结与协作精神与其特殊的地理生存环境、工人运动兴起较晚的现实

以及社会大众受新教文化影响而尊敬有产者等观念相关ꎮ② 在荷兰ꎬ这种团结机制一

方面体现在相对均衡的劳资政社会关系力量对比、社会群体之间比较完善的社会集体

协商与决策机制ꎬ以及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比较完善的社会伙伴咨询制度和流程ꎻ另一

方面也体现在劳工组织在其协商方式上有较强的社会团结精神ꎮ 虽然荷兰的集体协

议并未明确要求劳方严格遵守谈判纪律的和平条款(ｖｒｅｄｅｓｐｌｉｃｈｔ)义务ꎬ但在劳资双方

协商时ꎬ工会轻易不会对雇主采取罢工等破坏性行动ꎮ 因此ꎬ社会劳资政三方在利益

协商时更多采取协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ꎮ 荷兰劳动力市场的转型ꎬ在很大程度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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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这种协商意识和共识模式ꎮ

表 ３　 欧洲部分国家工会入会率统计表(单位:百分比)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比利时 ４２.１ ５１.９ ５４.１ ５２.４ ５３.９ ５５.７ ５６.２ ５３.７ ５３.８ ５４.２

丹麦 ６０.３ ６８.９ ７８.０ ７７.５ ７４.６ ７５.９ ７３.６ ７０.９ ６９.２ ６８.６

法国 ２１.７ ２２.２ １８.３ １３.６ ９.８ ８.７ ８.０ ８.０ ８.０ ７.９

德国 ３２.０ ３４.６ ３４.９ ３４.７ ３１.２ ２９.２ ２４.６ ２１.５ １８.９ １７.６

荷兰 ３８.４ ３７.８ ３４.８ ２７.７ ２４.６ ２５.５ ２２.６ ２１.０ １９.３ １７.７

瑞典 ６７.７ ７４.５ ７８.０ ８１.３ ８１.５ ８６.６ ８０.１ ７５.６ ６９.３ ６６.８

英国 ４４.８ ４３.８ ５２.２ ４５.３ ３９.６ ３３.９ ２９.７ ２７.０ ２６.８ ２４.２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劳动力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ｒ ＝ ３８３９４０＃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访问ꎮ

(二)以合作主义为特征的德国社会协商模式

德国劳资与社会事务历来由强大的社会协商机制主导ꎬ以 １９４９ 年通过的«集体协

议法»(Ｔａｒｉｆ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ꎬＴＶＧ)保障工会、雇主组织和单一雇主在集体谈判中的自主

权为开端ꎬ①德国劳资社团之间总体呈现较强的“合作主义”倾向ꎮ 而以官方形式存在

的三方机构在德国劳资关系中却很少见ꎬ集体谈判更多的是在部门级展开ꎬ近年来也

出现了企业级集体协议的扩张倾向ꎮ 由于二战后德国政府恪守“社会市场经济”原

则ꎬ国家并不直接对劳动力市场的行为体进行干预ꎬ更多地让位于高度制度化的社会

伙伴关系框架发挥作用ꎬ而政府通常仅起到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促进者与仲裁者的作

用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德国政府放弃了“不干预政策”(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ｓｍ)ꎬ开始在劳

动力市场调节中寻求更为积极的角色ꎬ但政府并未尝试削弱而是保留了工会和雇主组

织之间集体协商的主体地位ꎬ同时对集体谈判议程和结果的干预依然比较少见ꎬ谈判

的扩展机制也甚少使用ꎮ

德国三方关系最突出的特征是劳资伙伴关系的有序性和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有

限干预ꎬ社会伙伴通过法律管理体系和司法制度确保劳资间利益的有序协商并实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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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的力量平衡ꎮ 首先ꎬ劳资关系的集体谈判形式、双方权利义务和特别保护条款

等立法缜密、司法体系完善ꎻ虽然德国工会入会率和集体协议覆盖率近些年来呈不断

下降的趋势ꎬ但总体来看ꎬ劳资组织较强的“社会整合性”和谈判“有序性”是德国社会

关系的一大特点ꎮ① 其次ꎬ德国的联邦结构以及工会和雇主组织的区域化特点形成了

跨不同区域的部门内横向协调模式ꎬ纵向协调比较少见ꎮ 虽然ꎬ德国金属和机械部门

的集体协议一直是其他部门劳资协调的参照模板ꎬ但在以追求劳资关系稳定性的出口

导向型制造部门与劳资关系更为个性化的中小私营企业之间的集体协议也存在较大

差异ꎮ② 再次ꎬ部门级协商的重要性在降低ꎬ集体谈判分散化趋势日益增强ꎮ 德国集

体谈判体系的“去中心化”特征主要以三种方式呈现:第一ꎬ集体协议分为基本协议

(框架)和企业级的集体协议ꎬ劳资组织在部门级谈判中仅仅确立有关劳动标准的框

架协议 ꎬ而留给企业协商具体细节的空间ꎻ第二ꎬ设置“艰难时期条款”和“紧急情况

条款”ꎬ在经营困难周期ꎬ允许企业在制定其工作条款时暂时突破集体合同规定的标

准ꎻ第三ꎬ集体协议中引入“开放性条款”ꎬ劳工事宜由企业级的集体谈判确定ꎬ如在工

时、工资和津贴等方面的约定可低于集体合同中规定的标准ꎮ③ 通过上述三种方式ꎬ

德国集体谈判在企业层级不断释放出更强的灵活性和弹性ꎮ

在哈茨改革中ꎬ施罗德政府突破政府传统的低干预型角色的激进改革取得了明显

成效ꎬ以政府为主导的就业灵活化和保障体制综合改革为德国近十年以来经济与就业

方面的强劲表现夯实了基础ꎮ 但这种打破原有社会协商结构平衡的“破框式”改革也

造成劳资双方和公众的颇多不满ꎬ施罗德和社会民主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ꎮ

然而ꎬ不能否认的是ꎬ德国在关键时刻实现政府与劳资组织的妥协并不是历史偶发现

象ꎬ德国社会劳资之间完备的协商合作机制和各方超越短期自身利益而谋求变革的忧

患意识也是促成施罗德改革的关键性要素ꎮ 这是德国政治文化中“合作主义”倾向的

生动体现ꎬ也是我们对比法国案例时发现的社会层面的主要缺失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爆发后ꎬ为了稳增长、保就业ꎬ德国劳资之间以引入“艰难时期条款”的方式ꎬ实施“减

薪减时” “减工资—增培训”的“灵活保障”措施以最大程度保护劳资双方的基本利

益ꎬ同时政府以财政为担保承担部分工资成本ꎮ 在上述政策支持下ꎬ虽然工人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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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收入损失ꎬ企业经受了一定的经营压力ꎬ但这种“弹性”方式保证了德国劳资方

在危机过后能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活动并保持经济活力ꎬ很好地体现了德国社会协商

模式中劳资政三方间的良性互动ꎮ 德国强大的社会合作文化和团结精神无疑是其推

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中的重要基石ꎮ

(三)“国家干预主义”模式下的法国社会协商模式

法国三方关系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政府力量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传统深

厚ꎮ 在这种高度“国家干预主义” (éｔａｔｉｓｍｅ)模式内ꎬ国家可以限制、管控社会利益团

体ꎬ甚至创立、形塑利益团体及其制度ꎬ国家机制的特性深深影响着利益团体制度的本

质ꎮ① 国家力量在就业领域的干预与调节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第一ꎬ政府作

为雇主实现大规模公共就业ꎮ 国家通过产业、就业政策对公共部门施加影响ꎬ直接调

控部分社会资源和就业的分配ꎮ 法国国企和公共部门就业水平很高ꎮ 根据经合组织

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ꎬ法国就职于政府部门的劳工约为 ５８０ 万ꎬ公共就业比重接近 ２０％ꎬ远超

荷兰和德国等ꎮ 第二ꎬ法国政府在劳资关系领域的立法职能非常强ꎮ 法国劳动法

(Ｃｏｄｅ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内容涉及各类雇佣合同、全国最低工资、劳动卫生与安全、工会代表

权、共决机制等方面ꎬ是劳资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文件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政府影响着集体

谈判的议题、法律效力及覆盖范围等ꎮ② 国家法律规定劳资有义务在规定问题上进行

谈判ꎬ但没有规定必须达成协议ꎬ而无果的协商最后常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强制规定ꎮ

第三ꎬ政府还影响着集体协议的实施范围ꎬ理论上集体协议的实施范围由谈判双方自

行决定ꎬ而事实上法国政府常通过“扩大程序”将一份由部分雇主参与签订的集体协

议通过国家意志扩大至所在行业的整体ꎮ 在德国ꎬ虽然集体谈判制度中也存在扩展协

议机制ꎬ但极少使用ꎬ法国平均高达 ９８％的集体协议覆盖率与以国家意志推动集体协

议的扩大化的做法密不可分(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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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部分欧洲国家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率统计(单位:百分比)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

奥地利 ９８.０ ９８.０ ９８.０ － ９８.０

法国 ９８.０ － ９８.０ ９８.０ －

德国 ６７.８ ６４.９ ６１.４ ５８.３ ５６

荷兰 ８１.７ ８６.８ ７８.６ ８５.１ ７８.６

英国 ３６.４ ３４.９ ３３.６ ２９.３ ２６.３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劳动力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ｒ＝ ３８３９４０＃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

访问ꎮ

法国社会协商模式的另一大特点是工会的组织程度较低ꎮ 法国工会继承了 １９ 世

纪末革命工会主义(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ｉｃａｌｉｓｍ)的传统ꎬ强调工人自发独立行动、地方自

主性以及独立于政党的重要性等特征ꎮ 法国工会入会率从二战后一路下滑至目前不

足 １０％ꎮ① 与德国和比利时不同ꎬ法国集体谈判中工会有权代表其行业或企业所有雇

员参加协商ꎬ外加国家经常使用扩展机制调整协议约束范围ꎬ这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

加入工会的动机ꎮ 此外ꎬ法国各行业工会入会率受不同行业、职业和企业规模等因素

影响ꎬ呈现较大差异性ꎮ 工会会员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大型国企等公共部门ꎬ其他绝

大部分行业工会参与率较低ꎮ② 除入会率走低和在不同行业分化之外ꎬ法国工会的另

一特点是多元分散、内部凝聚力薄弱ꎮ 在德国的“单一工会原则”指导下ꎬ全国的劳工

利益基本由德国工会联合会(ＤＧＢ)代表ꎮ 而在法国ꎬ目前并存五个拥有代表权的工

会ꎬ各工会联合会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冲突ꎬ大多处于竞争状态ꎮ 如受工

联主义影响最深的法国全国总工会(ＣＧＴ)坚持传统ꎬ号召工人运动并支持国有化和国

家对企业实行控制ꎻ而倾向于合作主义的法国工人民主联盟(ＣＦＤ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更愿意进行企业级谈判和参与管理ꎮ 工会间及内部分裂与矛盾伴生ꎬ中央和地方

工会组织间也常由于纪律约束和资金问题产生冲突ꎬ各工会组织的凝聚力与动员力十

分有限ꎮ

法国的集体谈判分为中央、部门、企业三层ꎬ主要是在部门层面上进行的ꎬ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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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协议谈判在行业层面ꎬ国家也经常以法令形式扩展或延长执行协议多数条

款ꎬ①集体谈判的覆盖率超过 ９０％ꎮ 近年来ꎬ法国集体谈判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倾向ꎮ

１９８２ 年«奥鲁法案»(Ｌｏｉ Ａｕｒｏｕｘ)开始推行公司级谈判ꎬ但保留了集体协议的优先原

则ꎬ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进行的系列改革中ꎬ这一原则逐渐被淡化ꎮ ２０１６ 年的劳动法改革

进一步推进了集体谈判的分权化ꎬ规定公司级协议优先于部门协议或法律本身的协

议ꎮ ２０１７ 年的劳动法改革后ꎬ在工资议题上ꎬ公司一级的社会伙伴取得了重要的自主

权ꎬ部门级谈判在除涉及最低行业工资之外的协调逐渐弱化ꎮ 而在没有公司级协议的

情况下ꎬ部门协议适用于所有其他事项ꎮ 在分支部门谈判中的横向协调较弱ꎬ而社会

最低工资事项上仍以法定为准ꎮ

表 ５　 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中集体谈判的作用

社会协作类型 国家中心主义 合作主义 多元主义

集体谈判作用 信息通告－有限协商 集体协商与共决 广泛的集体协商与共决

主要谈判层级 非中央化的谈判 集中化谈判 中央－部门－企业多层谈判

社会伙伴职能 参与社会机构管理 承担社会机构管理责任
承担社会机构决策—管理

责任

社会伙伴合作程

度
低度协作与有限信任 高度劳资及协作 高度劳资协商与团结精神

国家干预程度 强干预与协调 有限干预与协调 重要但有限的干预协调

　 　 资料来源:[荷]范鲁塞弗尔达特等:«欧洲劳资关系:传统与转变»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ꎬ第 ９９－１４５ 页ꎮ

法国蒙田学院在其报告中指出:“法国的社会协商模式是法国经济模式存在的重

大顽疾ꎬ由于过于复杂和官方无处不在的国家调解者角色ꎬ整个协商系统的效率非常

低下ꎮ”②相比之下ꎬ德国社会协商模式呈现出的“强合作主义”特点ꎬ企业内部工会和

工厂委员会之间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机制ꎬ使工会能在完备的法律体系中

广泛参与劳资谈判和企业共决ꎻ在法国ꎬ集体谈判的作用却是协商形式大于协议实质

内容的达成ꎮ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集体谈判的“去中心化”特征ꎬ但目前法国面临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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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形态和政治文化中ꎬ国家不得不干预劳资关系ꎬ但“灵活

保障”改革对原有就业结构的打破和福利制度的拆解常受到劳工力量的强力抵制ꎬ而

国家在不合作的社会力量面前往往无奈选择妥协ꎮ 但分散化的工会组织和社会伙伴

之间的弱合作关系始终无法形成对“国家主导改革”既有模式的有效替代ꎬ因而法国

停留在对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上ꎬ而主导者始终无法推进改革的怪圈中ꎮ

综上所述ꎬ在像德国和荷兰这样社会力量整合较好、合作主义因素较强的国家中ꎬ

虽然灵活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均衡性ꎬ但总体上呈现较积极的影响ꎮ 我

们通过三国的比较发现ꎬ荷兰和德国的“灵活保障”改革是在政府与劳资社会伙伴良

好合作的基础上推进的ꎮ 荷兰在推行内外部灵活性和综合保障性方面效果最佳ꎮ 德

国在外部灵活性和就业保障改革上也取得较好的成绩ꎬ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ꎬ劳动力

市场的灵活性得到提升ꎬ但同时也应看到德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内外部就业分化问

题ꎬ“外部人”群体在较低社会保护下的非标准就业(兼职、临时、短时工作等)中得到

的综合保障欠佳ꎮ

法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采用新法代替旧法的方式推进ꎬ

在改革中国家与社会伙伴仅存在有限共识ꎮ 法国在增强内部灵活性方面频频发力ꎬ对

增强外部和功能灵活议题上也做出各种尝试ꎬ但灵活性政策的影响并不均衡ꎬ灵活就

业增长主要集中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而缺乏技能的外部人群体中ꎮ① 而保障

性改革方面更多的是以引入外部条款的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保障ꎬ而非对原有体制进

行深入的拆解与重组ꎬ虽然当前政府在强化就业保障、综合保障方面的改革尝试仍在

持续推进ꎬ但总体来看ꎬ法国对劳动力市场旧有模式的改革可谓步履维艰ꎮ 有限发展

的非标准就业及保障性的巨大差异加剧了法国劳动力市场分化和改革分歧ꎻ②加之法

国存在工会组织碎片化以及劳资之间缺失信任的老问题ꎬ在“灵活保障”改革的关键

性议题上始终难以获得大范围的社会共识和支持ꎮ 如果观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法

国成功推行的各项“灵活保障”改革法案ꎬ就会发现其中的共性是争取到或至少部分

获得工会及雇主方的支持ꎬ如 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１ 年的失业保险改革是在与社会伙伴达成

共识的情况下完成的ꎻ在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３ 年涉及养老保险法案调整的改革也是以部分

工会的支持为基础ꎮ 相反ꎬ那些未经与社会伙伴ꎬ特别是工会协商一致的紧缩性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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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一例外遭到社会大规模的反对、质疑甚至被直接放弃ꎮ 这也意味着ꎬ如果政府意

图推动新政特别是大范围打破传统就业规范的“灵活保障”政策ꎬ社会伙伴的支持必

不可少ꎮ 在缺少社会基本共识的情况下ꎬ如果以国家力量强行推动重大改革ꎬ那么改

革会逐渐变为国家和社会伙伴就改革议程的主导权争夺ꎬ进而演变成一场改革合法性

之争ꎮ 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称ꎬ弹性政策的成功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制

度能力ꎮ① 社会力量的组织度、社会伙伴之间基于信任的团结精神、劳资政三方协作

关系与“合作主义”政治文化都成为撬动传统利益结构的“灵活保障”政策能否成功有

效实施的首要因素ꎮ

四　 结语

本文基于荷兰、法国和德国三个欧洲国家进行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改革的案

例ꎬ探求欧洲“灵活保障”模式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ꎮ 事实上ꎬ虽然在欧盟的大力

推动下ꎬ以丹麦和荷兰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灵活保障”政策理念在欧盟及成员国层面

得到广泛传播ꎬ且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努力下成为一种政策倡议ꎬ并以“去情景化”方

式被推广到其他欧洲国家ꎮ② 但如果将“灵活保障”理念在不同经济模式、政治文化和

社会结构环境下适用的实践经验相对比ꎬ可以发现各国政策进展大相径庭ꎮ 以法国和

德国为例ꎬ社会协作方式和政治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政策效果的差异ꎬ德国劳资与

政府协商机制在改革关键期的政策妥协推进了其劳动力市场模式的转型ꎻ而在法国ꎬ

对劳动力市场分化和保障不平等问题的改革步履维艰ꎬ因为低效的社会协商模式无法

产生任何新的实质性妥协共识ꎮ

从学科理论的建设来看ꎬ“灵活保障”理念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ꎮ 不可否认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丹麦和荷兰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保障性呈现出良性互补的

积极效应ꎬ而德国作为政策学习者ꎬ其在“灵活保障”领域的改革也获得了一定成效ꎮ

成功或者相对成功案例的存在ꎬ意味着探索建立精确互补的“灵活保障”政策组合仍

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ꎮ 然而ꎬ基于本文对有限经验案例的比较ꎬ“灵活保障”理念落实

到各国实践层面时ꎬ需要考虑具体对象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协商机制的基础性差异ꎮ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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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政府干预程度和社会伙伴合作模式ꎬ直接决定了推动改革的政治性妥协能否达

成ꎮ 换言之ꎬ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的双向激活ꎬ需要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合

作主义的政治文化ꎬ以及组织良好的劳资政三方协作关系作为配套ꎬ但在现实中很难

达到ꎮ 这也意味着“灵活保障”理念在欧盟范围内的推广ꎬ更像是欧盟机构推进经济

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愿景式表达ꎬ其实际操作性有限ꎮ 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后ꎬ欧

盟在着力收紧财政纪律和社会政策以服从于经济层面的调整和改革ꎮ 在这样的压力

下ꎬ联盟对“灵活保障”政策的保障性支持就显得尤其空泛和无力ꎮ 各国政策推行要

么陷入“灵活性”先行ꎬ而“保障性”不足的局面ꎻ要么走向“局部灵活”与“有限保障”

的困境ꎮ① 这客观上使改革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新自由主义”色彩ꎮ

改革的初衷与效果之间的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ꎬ本文仅从政治文化和社会合

作模式的差异性视角入手来探讨欧洲社会政策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ꎬ更多的解释

路径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究ꎮ 但本研究选取的三个案例国均为欧共体的核心创始国ꎬ

也是欧盟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ꎬ如果说“灵活保障”理念在三国的实践中已呈现迥

异的形态ꎬ那么考虑到北欧、西欧、中东欧和南欧等诸国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

差异ꎬ不免会产生更多的疑问ꎮ 既然各成员国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模式上已呈现出

多元化特征ꎬ那么这种多元化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什么? 欧盟实现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ꎬ是走向“欧洲大同”还是转向“多速欧洲”? 至少从

目前的观察来看ꎬ欧洲社会一体化还远未在现实层面构建出理想的趋同化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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